关于《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》的合法性审核意见
城建处： 
《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》，已经审查，现提出法律意见如下： 
一、合法性情况 
根据《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信息化管理制度、巡查制度、投诉举报受理制度等，加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。从该文件的条文及其他内容来看，文件中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权的行使及行政机关间的职责划分等。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的规定，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职责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由其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制定，或者由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制定。”，故建议考虑由有关行政机关联合制定为宜。
该文件第九条中的“对涉及国家、政府秘密的信息和数据应当严格保密。”根据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，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、披露、使用及其管理活动，应当遵循合法、安全、及时、准确的原则，不得侵犯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故建议文件中该条应当修改为“对涉及国家、政府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和数据应当按规定处理和保密。”其他条款符合条例和市建设局文件规定，无合法性问题。
送审稿中未附制定程序相关材料，请严格按照《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》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规定程序制定。
二、后续法定程序 
《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》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由我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并由主要负责人签署后，十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号，统一备案，并按规定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上统一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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